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桐庐县第一人民医院已于2024年8月31日停业，现进
入清算程序。为保障相关权利人的合法权益，请医院债权人
自本公告刊登之日起90日内，向桐庐县第一人民医院清算
组申报债权，说明债权数额等事项，并提交与债权相关的证

据材料。未在上述期限内申报债权的，视为放弃权利。
申报地址：桐庐县第一人民医院行政楼二楼（桐庐县

城南街道学圣路338号）
联系人：刘木子 联系电话：17805506659
特此公告。

桐庐县第一人民医院清算组 2024年12月17日

清算公告

2024年9月12日本院裁定受理宁波沪皓国际贸易有
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宁波沪皓国际贸易有限公司已严
重资不抵债，明显丧失了清偿到期债务的能力，符合破产
条件。同时，因债务人财产不足以清偿破产费用，依管理

人的申请，应终结宁波沪皓国际贸易有限公司的破产清算
程序。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四十三条、第
一百零七条之规定，本院于2024年12月13日裁定：

一、宣告宁波沪皓国际贸易有限公司破产；
二、终结宁波沪皓国际贸易有限公司破产程序。

宁波沪皓国际贸易有限公司管理人 2024年12月17日

公 告（2024）浙0206破16号

某男孩，2022年10月8日出生（估），2022年12
月21日被遗弃在桐庐县城南街道大奇山居玉树园
39幢门口。当时该男孩身裹红色带花纹小被袄。

请孩子的亲生父母或其他监护人持有效证件
与杭州市桐庐县民政局联系，联系电话：

0571-64217571，联系地址：杭州市桐庐县城迎春
南路258号（杭州市桐庐县行政服务中心）二楼212
窗口。即起60日内无人认领，孩子将被依法安置。

联系电话：0571-64217571
桐庐县民政局 2024年12月17日

弃婴（儿童）公告

为保障公众环境保护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
依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令第4号），现
公开下列信息，征求与该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有关的意见。一、
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全文查阅方式及途径社会各界可
登 陆 网 盘 链 接 ：“https://pan.baidu.com/s/1VV6GmdMl-
rQWIO4pYYZriUw”，提取码:qb9m，查询环境影响报告书征
求意见稿，并可联系建设单位查询纸质版报告。二、征求意见
的公众范围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为环境影响评价范围内的公
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关于本工程环境影响评价和环境保护方
面的意见和建议。环境影响评价范围之外的公民、法人和其

他组织也可提出宝贵意见。三、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同环
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全文网络链接。四、公众提出意见
的方式和途径公众若有与本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和环境保护
有关的建议和意见，请按上述网络链接下载填写《建设项目
环境影响评价公众意见表》，将填写好的表格按如下方式邮
寄或邮件至建设单位。单位名称：中煤玉电（玉环）能源开发
有限公司 地址：浙江省玉环市大麦屿街道百安古28号东面
邮编：317604 联系人：骆工 联系方式：0576-87177106 邮
箱：luoli@chinacoal.com五、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公众
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本公告发布日期起10个工作日内。

华能玉环三期扩建工程500kV主变、厂内输电线路及配套设施环境影响评价信息第二次公示

缙云县利民法律服务所合伙人会议表决通过,决定注
销,清算组已成立,望债权债务人接到通知之日起三十日
内,未接到通知的自本公告日起四十五日内,向清算组申报
债权债务。

清算组电话:15957818248。
缙云县利民法律服务所 2024年12月17日

注销公告

张智全

近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5个交通事

故责任纠纷典型案例，其中，“搭便车”的

案例引发关注。刘某驾驶普通二轮摩托

车并让颜某“搭便车”，不幸与顾某驾驶

的小型普通客车发生道路交通事故，致

使自身与搭乘人颜某受伤，双方车辆不

同程度损坏。对此，颜某诉至法院，请求

刘某、顾某、某保险公司赔偿各项损失合

计22万余元。在这一交通事故责任纠纷

案中，法院准确适用法律，就“搭便车”中

产生的事故损失在驾驶人、乘车人间进

行了合理分配，酌定减轻刘某的赔偿责

任，此举是对“好意同乘”的肯定和维护。

“好意同乘”俗称“搭便车”，是指驾

驶人基于善意互助或友情帮助而允许他

人无偿搭乘的行为。作为一种善意施惠

行为，“好意同乘”因诠释了助人为乐的

传统美德，不少驾驶人都乐意邀请他人

顺便搭乘自己的车辆。在本案中，法院

鉴于刘某是好意让颜某同乘车辆，酌定

其承担其中30%部分的赔偿责任，这种

综合考量驾驶人和乘车人责任合理分担

的判决，不仅符合我国民法典“好意同

乘”可以减轻驾驶人责任的法理逻辑，也

契合了公众“做好事应减轻担责”的朴素

正义观，彰显了司法为凡人善举撑腰的

价值导向，有助于营造呵护凡人善举的

法治氛围。

在现实社会，由于车辆在行驶中有

可能发生交通事故，不少驾驶人出于可

能对同乘人承担赔偿责任的忌惮而不愿

让人“搭便车”。如果交通事故的赔偿责

任承担问题得不到合理解决，则必然消

弭“好意同乘”的正能量，不利于这种善

良风俗的弘扬和传承。司法作为弘扬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力量，需要通

过鲜明的价值导向对“好意同乘”予以真

情呵护，让公众理解、支持施行“好意同

乘”善举者减轻责任承担形成法治共识。

我国民法典未施行前，驾驶人邀请

他人“好意同乘”发生交通事故致其受伤

后，如果交警认定驾驶人须负全责，法院

一般都判决驾驶人全额承担赔偿责任。

尽管这种赔偿责任的承担符合法理，但

由于忽视了驾驶人的善意初衷，往往容

易产生“做好事反而吃亏”的错误导向。

因此，司法在处理类似个案时，除了要把

法律的专业判断与民众的朴素情理逻辑

融合起来，还应切实解决好这类纠纷赔

偿责任承担的法律依据问题。我国民法

典明确规定，“非营运机动车发生交通事

故造成无偿搭乘人损害，属于该机动车

一方责任的，应当减轻其赔偿责任，但是

机动车使用人有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的除

外”。这种以弘扬助人为乐传统美德为

导向的法律规范，从根本上为驾驶人消

除了施行“好意同乘”行为时法律责任上

的顾虑。我国民法典施行后，各地法院

宣判了众多驾驶人好意他人搭乘自己车

辆减轻赔偿责任的典型案件，有力助推

了人人向善良好风尚的形成。

“去民之患，如除腹心之疾。”褒扬

“好意同乘”这类凡人善举，需要司法就

乐善好施者的责任承担给出明确回应，

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这件典型案件无疑

释放了满满正能量。司法机关要公正裁

判更多类似典型案例，以鲜明的司法导

向，营造出呵护“好意同乘”的浓厚法治

氛围，促使这类传统美德得到进一步传

承和弘扬。

王军荣

记者从铁路 12306 科创中心获悉，

12月15日，铁路12306手机客户端务工

人员预约购票服务上线，符合条件的旅

客朋友可通过专区预约购买 2025 年春

运期间往返车票，重点群体旅客春运出

行将更加便利。

以前，务工人员常常遭遇购票时间

紧迫、购票渠道生疏等难题，在与其他旅

客一同抢购车票时往往处于不利地位。

在春运即将到来之时，铁路 12306 推出

务工人员预约购票服务，这无疑是一项

极具针对性且充满人文关怀的举动。其

目的在于为务工人员的返乡和返岗提供

便利，让他们能够更为轻松地踏上归程。

不过，我们都明白，黄牛党堪称春运

票务市场的“恶疾”，时刻威胁着务工人

员预约购票服务的公平性与有效性。一

方面，黄牛们具备技术和渠道；另一方

面，黄牛们拥有时间和精力，务工人员很

难与之“抗衡”。如果无法有效防范黄

牛，有可能致使“务工人员春运预约购票

服务”专区中的车票落入他们手中，而真

正有需求的务工人员却依旧一票难求。

要达成便利与防黄牛的双重目标，铁

路部门需要多措并举。在技术方面，要持

续提升12306系统的防范功能，运用先进

的人工智能识别技术和大数据分析，精确

监测异常购票行为。同时，强化身份信息

的验证环节，引入人脸识别、指纹识别等

多种验证方式，保证购票者身份真实有

效，防止黄牛利用虚假身份囤积车票。在

监管和管理方面，要构建更加严格的票务

监管机制，并且要加大对黄牛党的打击力

度，提高黄牛党的违法成本。对于涉及倒

票的人员，要依法严厉惩处。

便利高效是务工人员预约购票服务

的核心追求，而防范黄牛则是保障公平

公正的关键防线。只有将二者有机融

合，铁路部门才能够真正为务工人员打

造出一条便捷、安全、公平的出行购票通

道，让他们感受到便民的浓浓情谊。

“一个遥控器看电视”

记者从国家广播电视总局获悉，

团体标准《电视机通用遥控技术要求

和测量方法》于日前正式发布。该标

准规定了电视机通用遥控技术的要求

和测量方法，适用于电视机及配发的

通用遥控器的开发、生产、应用和测

量。

新华社 朱慧卿 作

江德斌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乘客购

买机票后，倾向于选择经济舱前

排、紧急出口处座位以及部分过

道或靠窗的座位，但实践中，这

些“好座位”有时却被一些航空

公司大量“锁座”无法免费选择，

需要付费或用里程积分兑换。

还有乘客在线上值机时发现无

法选择的座位，却可以在线下柜

台值机时免费选择。

乘客购买了机票，理应享有

基本的座位选择权，而选择通常

意义上的“好座位”，主要是为了

满足乘坐舒适度、便利性等，在

一定程度上提升飞行体验。因

此，当“好座位”被航空公司大量

“锁座”时，乘客选择余地变得非

常小，自然会感到不满和困惑。

而且，这些“好座位”并非完全选

不到，只是代价有点高，需要额

外付费或里程积分兑换，这无形

中增加了乘客的出行成本。

由此可见，采取“锁座”策略

不仅是为了配载安全，更多是出

于商业利益考量。通过“锁座”

并收取选座费，航空公司可以增

加额外的利润来源。据说航空

公司收取选座费是国际惯例，符

合自主经营、自主定价权原则，

但是将高价值座位范围扩大，实

施大面积“锁座”行为，甚至对全

价机票的乘客也收取选座费，则

就明显偏离国际惯例，涉嫌过度

滥用定价权。

问题的关键在于，航空公司

在采取“锁座”策略时，并未充分

尊重乘客的知情权和选择权，缺

乏足够的透明度。如果乘客在购

买机票之前，就能了解到哪些座位被“锁座”，

需要额外付费，那么乘客就可以提前作出选

择，减少不必要的尴尬和麻烦。而且不少乘客

反映，在线上值机时无法选择的“好座位”，却

可以在线下柜台值机时免费选择。这种规定

与执行的不一致性，明显不公平。还有乘客通

过中间商付费，可以提前“代劳”选座，这又有

内外利益勾兑的猫腻。可见，航空公司在“锁

座”问题上，也暴露出管理失序、规则失衡等漏

洞。

随着消费者权益保护意识的不断提高，

航空公司必须在座位管理与乘客体验之间找

到合适的平衡点。航空公司可向大众公开

“锁座”标准，明确哪些属于高价值座位，需要

额外付费，并通过优化座位销售策略，提供更

多样化的选择，满足不同乘客的需求。同时，

应加强对乘客的告知，如在乘客购买机票和

值机过程中，由系统弹窗提醒，确保乘客能充

分了解座位情况。

监管部门也应加强对航空公司座位销售

策略的监管，制定统一的“锁座”标准，规范航

空公司机票销售和“锁座”行为，保障乘客合

法权益。

用法治呵护“搭便车”的善意

务工人员预约购票，要便利也要防黄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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